岳 阳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

扣留（封存）物品委托保管书

岳市工商委保字[      ]第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现委托你（单位）代为保管本局依法扣留（封存）的下列物品（详见《财物清单》第           号）。在保管期间，未经本局同意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动用。你（单位）应当依法履行保管义务。

附：《财物清单》第         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本文书一式三份。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